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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8月3日电（记者蔡梦吟）今晚，由

80后相声、 喜剧演员白凯南和00后童星刘宸希
主演的喜剧电影《我爸比我小四岁》在京举行首
映式。 该片由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和深
圳市电影发行放映有限公司联合发行， 电影对
“青少年教育” 话题的探索引发了广泛关注。

该片讲述了事业成功的富豪陈亦舟有一个

荒唐任性的10岁女儿陈希。 他尽管在物质上能
够满足孩子 ， 但对女儿的教育问题却束手无
策。 然而， 一场 “意外” 的车祸使陈亦舟智商
“退回 ” 到6岁 ， 变成了比女儿小4岁的 “弟
弟”。 陈希对于平时没空陪伴自己的爸爸突然
变成自己的玩伴而乐不可支。 其实， 这是爸爸
精心为陈希设计的一场生活大考验， 一切都只
是刚刚开始。

该片将剧情反转、 角色互换等充满戏剧冲
突的叙事手段相融合， 以主人公充满启示的爆
笑经历， 为广大家长 “支招儿”。

该片导演陈晓曦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影
片希望引导一种 “换位思考” 的教育方式， 多
体会孩子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现在人们的生
活水平的确越来越高， 很多忙于拼搏、 疏于亲
子沟通的家长也习惯于用物质弥补孩子 。 但
是， 教育不能被物质代替， 否则孩子在价值观
等诸多方面都必然会出问题。”

据出品人杨伟光介绍， 该片作为深圳国资
系统的首部院线大电影，其剧本完全原创，在整
个创作过程中，也强调能“让少年儿童喜欢看，
家长彼此推荐看”。杨伟光说：“这部电影爆笑之
中饱含温情，我们想藉此推广‘孩子感父母恩，
父母多陪伴孩子’的理念，传播正能量。”

据悉， 该片将于8月7日正式上映。

一伙进行病死猪加工销售的黑心商贩被绳之以法

病死猪肉如何被端上餐桌
本报记者 王 帝

通 讯 员 刘佳星 张 晔

发青发紫的病、 死猪肉， 被加工
成猪肉膏， 进而可以用来制作云吞、
饺子、 梅菜饼， 甚至直接作为食材，
现身餐厅和大排档。

这是发生在广东省清远市的案

例。 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近
日披露， 一伙在山区秘密进行病、 死
猪加工、 销售生意的 “黑心商贩” 被
绳之以法 。 数年间 ， 共计有30余吨
病、 死猪肉被他们卖出。 病、 死猪肉
到底是如何被端上餐桌的？

收购价1.3元/斤，翻倍
后卖给“下线”
也许很难有人想到， 作出如此行

径的犯罪团伙， “创始人” 是一个锯
木工。

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提供的资

料显示， 50岁的广州从化鳌头镇人李
某，绰号“火鸡潮”，听说病、死猪获利
颇丰，就打起了病、死猪的主意。

2014年2月至3月， 李某开着灰色
长安货车在京珠高速广州市从化段某

出口旁蹲守， 等有拉着猪的外省货车
路过时， 便以每斤1.3元的价格 ， 向
货车司机收购病、 死猪。 一次偶然的
机会， 在清远市佛冈县做病、 死猪肉
加工生意的阿华， 看到了正在收购猪
肉的李某 ， 便说可以每斤2.7元的价
格买他收回来的病、 死猪， 双方互留

了电话。
与高速路旁收购猪肉的李某不

同， 其 “下线” 阿华从事病、 死猪屠
宰生意已近4年。 除了李某这个 “上
线” 外， 阿华还有其他几个收购病、
死猪的 “上线”。

清远市佛冈县公安局的讯问笔录

显示， 阿华、 李某二人先向周边的猪
场收购病、 死猪， 在广州市从化区某
镇的荔枝园内宰杀病 、 死猪 ， 再将
病、 死猪肉卖给一个名叫 “老三” 的
人制作烟熏肉。 生意只做了两个月，
“老三” 就因为售卖不合格烟熏肉被
查处。 后来， 二人经朋友介绍认识了
在广东省佛山市经营冻肉生意的范

某， 便开始和范某合作， 将病、 死猪
宰杀分割成几大块后， 以每斤3元的
价格卖给范某。

据佛冈县公安机关介绍， 阿华和
李某收购回来的病、 死猪， 猪皮上大
都有发红、 发紫的斑点。 如果猪死亡
时间过长， 猪皮也会发青。 “但生意
好的时候， 阿华一个月可以向范某销
售6～7车病、 死猪肉， 每车1000多斤。
范某将猪肉拉到广州、 佛山南海区等
地销售。 剩下的猪皮， 阿华则会卖给
周边个别村的胶囊厂， 用于制药。”

病、死猪如何变成“桌上食”
当病 、 死猪加工生意逐渐上了

“轨道”， 为了避免被人举报， 2012年
阿华等人和范某合作， 在广东省清远
市佛冈县找到了一个废弃猪场作为加

工点。
清远市佛冈县人民法院该案的经

办法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 “加
工点确定了之后， 阿华就印发了带有
自己绰号和联系方式的 ‘收购病、 死
猪’ 的名片， 派发给加工点附近的养
猪场， 待养猪场老板把病、 死猪扔到
指定地点后 ， 就打电话给阿华或李
某， 把他们带到处理病 、 死猪的地
点， 根据猪的大小再确定交易金额。
大部分的病、 死猪都是按照100斤以
下的几十元一头、 200斤以上的200元
一头这样的价格进行交易。”

阿华的另一合伙人陈某， 案发后
在接受佛冈县公安机关讯问时称， 加
工点投入生产后， 范某的工人将病、
死猪加工成瘦肉片、 肉膏、 假牛肉、
排骨粒再销售。 2013年9月， 范某把
加工点转手给了阿华等人， 并在每斤
3元收购价的基础上， 加0.6元作为加
工费。 这一团伙就在收购病、 死猪肉
后， 经屠宰、 加工， 把成品专供范某
销售。

陈某在公安机关讯问时称， 猪肉
加工时， 他们会往其中加入硼砂、 肉
质爽弹素 、 胭脂红色素 、 猪肉调味
膏 、 沙茶王等配料和添加剂 ； 在制
作瘦肉片和猪肉膏时 ， 他们会向猪
肉里添加盐 、 胡椒粉 、 味精 、 白糖
等调味品 ； 制作假牛肉时则会添加
牛血。 加工成的猪肉膏可以用来制作
云吞、 饺子、 梅菜饼， 猪肉片、 假牛
肉片和排骨粒可直接作为食材用于餐

厅和大排档。
阿华二人与范某的合作进行了一

段时间， 便又扩大 “销售网”， 和湖
南一个绰号 “小矮人” 的40岁男子合
作， 由 “小矮人” 将病、 死猪肉制作
成腊肉售卖。

但他们并未满足于此。
从化区人民法院提到的案卷显

示， 2014年2月起， 范某以生意不好
做为由 ， 不再来加工点拿货 ， 一绰
号 “二姐 ” 的湖南籍女子成了他们
最大的销售对象 。 据 “二姐 ” 卢某
交代 ， 她将猪肉拉到自己租的烟熏
腊肉加工厂后 ， 将其加工成 “湖南
农家腊味” 和 “湖南烟熏腊肉”， 拉
回阿华等人的加工点进行真空打包

装箱， 再由其家人将腊肉以每斤7～9
元的价格 ， 销往广东省东莞市大岭
山市场。

数十吨病、 死猪肉流
向市场，主犯受到处罚
2014年3月25日， 佛冈县质量技

术监督局对阿华一伙人生产及加工

病、 死猪肉的养猪场， 进行了查封。
通过广东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

心检验， 阿华等人的猪肉加工点被查
获的病、 死猪肉中， 含有口蹄疫病毒
核酸、 猪瘟和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变
异株病毒核酸。

清远市佛冈县公安局及广州市从

化区公安局食品药品侦查大队通过讯

问阿华 、 陈某 、 范某及加工点工人

等， 这条病、 死猪肉 “黑色加工链”
逐渐明晰： 养猪场老板将病、 死猪以
每斤1元到两元多不等的价格卖给阿
华， 阿华和陈某屠宰病、 死猪后以每
斤3元卖给范某、 卢某等人， 后来又
在屠宰后将病、 死猪肉进行加工， 制
造成猪肉片、 猪肉膏、 假牛肉、 排骨
粒、 烟熏肉和腊肉， 运往广东省广州
市、 佛山市、 东莞市等地销售。

今年1月21日， 佛冈县人民法院
经审理认定 ， 阿华一伙收购回来的
病 、 死猪肉， 销售给范某的有20多
吨 ， 销售额12万多元 ； 销售给 “二
姐” 卢某的有10多吨， 销售额达9万
多元。 经广东流溪司法会计鉴定所鉴
定， 2011年至2014年， 阿华和陈某的
销售收入逾73万元。

7月14日， 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
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李某销售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足以造成严重
食物中毒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
其行为构成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

品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 并处
罚金1000元。 阿华和陈某均犯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 被佛冈县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并分别处罚金70
万元 ； 范某犯生产 、 销售不符合安
全标准的食品罪 ， 被判处有期徒刑
五年 ， 并处罚金30万元 ； 其余同伙
均因犯生产、 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
食品罪或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 被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到两年十个

月不等。

三菱受害劳工三团体发表声明
呼吁日方拿出诚意早日和解

本报北京8月3日电（记者庄庆鸿）二战中国劳工三菱集团受
害者及遗属的三家团体今日在京发表联合声明， 要求日本三菱公
司拿出诚意、尽早积极向中国受害劳工谢罪、和解。

发出联合声明的三个团体为二战中国劳工三菱受害者联谊联

席会、二战中国劳工长崎三岛受害者联谊会、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
河北三菱分会。

劳工受害者遗属代表、 二战中国劳工三菱受害者联谊联席会
秘书长戴秉信介绍，日本侵华期间，日本严重违反国际法，将近4万
名包括战俘、平民在内的中国人强掳到日本做苦役，近7000名中国
人被迫害致死。

其中仅三菱综合材料公司包括其关联企业， 在日本12个作业
所奴役中国人共计3765名，其中722人被折磨致死。

“我们是多年来与三菱公司进行交涉的团体，我们欢迎三菱公
司此次表明的希望和解的态度。”联合声明表示，“三菱公司的谢罪
书、拟支付的和解金额，我们是不满意的。但考虑到幸存者均年事
已高，迫切希望在有生之年解决此问题。我们在征询了大多数三菱
受害者及遗属的意见后，一致认为此和解是可以接受的。”

联合声明表示：“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三菱公司7月19
日向美国战俘劳工道歉谢罪， 三菱受害劳工三团体要求三菱公司
在基本人权方面勿做差别对待，拿出诚意、尽早积极向中国三菱受
害劳工谢罪、和解。只有敢于承担历史责任，才能与三菱公司作为
世界著名企业的身份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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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刀进行曲》：炮火战歌 民族呐喊
据新华社电 （记者吴霞）1937年，

“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加紧了对长
江流域的攻势。上海遭日军轰炸后，满
目疮痍。1937年8月8日， 在上海的文
庙， 成百上千的群众从四面八方汇集
过来， 首次唱响一曲名为 《大刀进行
曲》的炮火战歌。

《大刀进行曲》又名《大刀向鬼子
们的头上砍去！》，节奏铿锵有力，语言
简单炽热， 再现了当时白刃格斗的二

十九军大刀队勇守喜峰口英勇事迹。
“九·一八” 事变后， 日军逐渐占

领东三省， 他们气焰嚣张并逐步将侵
略范围向南推进。 为了守住长城上的
一个重要军事关隘———喜峰口， 前来
支援的二十九军决定后方突袭， 所有
战士手持大刀夜袭日营， 取得大胜。
1933年喜峰口大捷之后， 二十九军将
领宋哲元特意写了 “宁为战死鬼， 不
做亡国奴” “有进无退， 死而后已”
的条幅， 立即被多家报纸制版刊载，
成为传遍全国的壮语， 更激励了全国

的抗日热情。 4年后， “卢沟桥事变”
中二十九军大刀队可歌可泣、 奋勇杀
敌的英雄事迹再次传遍祖国各地。 作
曲家麦新当时23岁， 1933年二十九军
及其大刀队在喜峰口长城奋勇杀敌的

事， 他也曾听说过。 大刀在卢沟桥再
次扬威的事迹一传到上海， 就让年轻
的麦新热血沸腾， 彻夜不眠， 一气呵
成创作了 《大刀进行曲》 这首不朽的
时代战歌。

“《大刀进行曲》首次唱响正是在现
在的上海文庙，当年的上海市民众教育

馆。”84岁的顾延培告诉记者。顾延培是
原上海市南市区文化局副局长，长期研
究上海老城厢的历史、民俗。

顾延培在上海文庙一边“扮演”23
岁的作曲家麦新， 一边向记者还原78
年前的那天———

麦新走上文庙大成殿前的石露台

上， 大声说： “同胞们， 在音乐大会
正式开会前， 由我指挥几天前创作的
歌曲 《大刀进行曲》 好吗？” “好！”
群众高声响应。 于是麦新拿起指挥棒
指挥千余群众高唱： “大刀向鬼子们

的头上砍去……” 群众唱了一遍又一
遍，越唱越激昂。有人喊：“麦新，我们
看不见你的指挥！”麦新就一步跨上石
栏杆，站在上面指挥。

群众唱得更有劲， 而麦新的指挥
也更有力。突然，指挥棒折断了，麦新
丢了指挥棒，干脆用双手指挥。群众唱
到最后，情绪更高涨，并呼喊：“冲啊！”
“杀！”事后，麦新根据试唱效果和大家
的意见，对《大刀进行曲》作了修改，把
原词中的 “二十九路军的弟兄们”，改
成“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把“咱们二十
九军不是孤军”，改成“咱们中国军队
勇敢前进”等。这样一改，这支歌的概
括力更大、战斗力也更强了。

此后，著名剧作家田汉将《大刀进
行曲》录制成唱片，使之广为流传。

嘹亮的抗战歌声


